


柳州市青少年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和跆

拳道赛事积分管理办法（试行）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指示，根据

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印发的《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

健康发展的意见》文件精神,为推动我市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

体育和教育的深度融合，激发全市青少年积极参与运动的热情，

公平、公正、公开培养和选拔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和跆拳道项

目后备人才，经研究制定本办法，具体如下：

一、赛事积分对象

全市年龄在 6 岁（含 6 周岁）以上 18 岁以下（含 18 周岁）

青少年运动员（柳州市学籍或代表柳州市注册运动员）。

二、组别划分

各组别以自然年来划分（如 U7 即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1、乒乓球和羽毛球：U16-17、U14-15、U12-13、U10-11、

U8-9、U6-7。2、网球：U15-17、U13-14、U11-12、U10。

3、跆拳道：

（1）品势：U7、U8、U9、U10、U11、U12。

（2）竞技：U10-11 男子：22KG、25KG、28KG、32KG、36KG、

40KG；女子：21KG、24KG、27KG、31KG、35KG、39KG；

U12-13 男子：26KG、30KG、34KG、38KG、42KG、45KG、48KG；女

子：24KG、28KG、32KG、36KG、39KG、42KG、45KG；

U14-15 男子：45KG、48KG、50KG、54KG、58KG、62KG； 女

子：39KG、42KG、45KG、49KG、53KG、55KG；

U16-18 男子：50KG、54KG、58KG、62KG、68KG、73KG；女



子：45KG、49KG、53KG、55KG、57KG、62KG。

三、参与积分的赛事分类与要求

一级赛事：全运会、青运会；

二级赛事：区运会、全国年度锦标赛和冠军赛、全国青年锦

标赛和全国俱乐部联赛（总决赛）、全国 U系列联赛（总决赛）；

三级赛事：市运会、广西锦标赛、广西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联

赛（总决赛）、广西 U 系列分站赛；

四级赛事：市年度积分赛总决赛；

五级赛事：市中、小学生运动会、市年度锦标赛和分站赛；

县（区）及俱乐部赛事（符合参赛人数超 60%，在市体育局备案

认可）。

三、赛事积分细化表及说明

（一）赛事积分细化表

（二）积分说明

1、乒、羽、网和跆拳道每名运动员的积分按实际年龄所在

组别进行积分排名（以小年龄参加大年龄组别的积分依旧在实际

年龄所在组别计算积分）。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9至 16 参赛分

一级赛事 6000 4800 4200 3600 3000 2700 2400 2100 1500 600

二级赛事 5000 4000 3500 3000 2500 2250 2000 1750 1250 500

三级赛事 4000 3200 2800 2400 2000 1800 1600 1400 1000 400

四级赛事 3000 2400 2100 1800 1500 1350 1200 1050 750 300

五级赛事 2000 1600 1400 1200 1000 900 800 700 500 200



2、乒乓球、羽毛球和网球单项积分按照赛事积分表计算得

分，参加多个单项的运动员得分按各单项名次分别单独计算积分；

团体项目每个人按照赛事积分表相应名次积分一半积分计算（如

有队员整个比赛过程中没有出场不予计分），积分列入总积分。

跆拳道项目根据年龄组别分品势和竞技两个大项计算积分（在一

个年龄阶段分别参加分站赛多个重量级竞技比赛，按分站赛各重

量级取得名次换算积分累计计算）。

3、年度积分=本年度积分+（上一年度总积分）×60%，因年

龄增长由一个组别升级到另一组别，原积分自动调整到下一组别。

4、青少年截至 18 岁的总积分排名前八名（按积分排名逐年

更新）保留荣誉。

四、赛事积分的办法

（一）市级赛事必须使用《XXXX 项目积分报名表》,根据比

赛成绩直接计入积分；

（二）自治区级以上赛事，在赛后 45 天内由带队主教练将

比赛秩序册和成绩册报到市体育局进行积分统计，逾期不再给予

积分；

（三）县（区）及俱乐部赛事需要在市体育局备案审核，经

体育专家组对赛事等级审核通过后，按积分规则列入积分。

（四）赛事积分以成绩册中成绩统计表的最终奖励名次积分。

五、赛事积分评定管理与实施

由柳州市体育局主管，赛事、积分评定由体育专家组审核，

试行阶段由柳州市体育局实施，全面推行阶段委托（授权）相关

协会负责具体实施。（专家组名单附后）

六、赛事积分公示



赛事积分排位将在柳州市民云、柳州体育网、柳州体育 APP

上进行公示。市内赛事，待赛事结束后直接进行公示；自治区级

以上赛事，待赛事结束后经统计、体育专家审核评估后公示。

七、赛事积分奖励与处罚

（一）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各组别单打积分排名前 8 名、

双打（混双）积分排名前 16 的运动员（必须是柳籍注册运动员）

具有参加柳州市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积分年度总决赛的资格。

跆拳道品势项目积分前 8 名的运动员（必须是柳籍注册运动员）

和竞技项目每个年龄段所有重量级共取积分前 32 名的运动员

（必须是柳籍注册运动员）具有参加柳州市跆拳道年度总决赛的

资格。（具体要求根据总决赛竞赛规程）

（二）柳州市年度积分总决赛表彰各组前八名，并作为代表

柳州市参加自治区及以上赛事的选拔依据。

（三）在各类积分赛中存在弄虚作假等违规违纪问题，一经

查实，将取消本年度所有积分和奖励。

八、其他

本办法由市体育局竞技体育科（电话：0772-2623591）负责

解释，自 2021 年 4月 1日起试行。


